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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邮亭圩镇梅溪学校整体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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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邮亭圩镇梅溪学校
2025年 06月 29 日

1、 
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单位职能职责、机构编制、人员构成情况。
1．主要职能。
(1)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依法办学；
(2)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招生、收费等文件精神；
(3)认真履行教育法、教师法等法律法规；
(4)积极做好教师队伍培训，重点做好校园和师生的安全教育工作；
(5)努力完成好各项教育教学任务。
2．机构编制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我校是一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完全小学，属于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，隶属于零陵区教育局。2024年度内设职能部门5个：校长室、办公室、教导处、工会、总务处。
3． 人员构成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邮亭圩镇梅溪学校核定编制数16名，全额拨款编制16名，实有全额拨款编制人数16名，在岗人员16人，其中：在职在编人员16人。
（二）单位整体支出规模，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、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1.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
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数214.99万元，全年预算数275.73万元，全年支出执行数275.73万元，执行率为100%，全年绩效目标都按时按量完成。
2.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
2024年预算总收入275.73万元，其中一般预算拨款（补助）275.73万元，与上年收入400.06万元相比减少31.07%。2024年度预算总支出275.73万元，与上年支出400.06万元相比减少31.07%。主要原因是：减少对校园基础设施的投入。
3.“三公经费”支出和管理情况。
2024年度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支出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为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为0万元;公务接待费支出为0.0万元；“三公经费”决算支出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;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.0万元。
2024年度本部门继续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要求，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的支出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本部门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74.59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235.35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社会保险缴费、绩效工资、生活补助、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；公用经费39.24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、印刷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工会经费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办公设备购置等。所有的资金在保运转的基础上都是用在急需、必须的合理开支。本年度，本部门的“三公经费”使用严格，自规范“三公”经费开支后，未发生不必要的接待，更无公车费与公费旅游等支出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度项目支出为1.14万元。主要用于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。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程序和执行规定，及时入账固定资产等相关系统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4年我校所有财政性资金、专项资金都纳入绩效管理的范围。我校各项开支严格执行预算，控制成本，开源节流，每一分钱的使用都有它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有效性和可持续性，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各项活动的开动，提升质量，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，教师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相应改善。对各项资金均进行制度化管理，按规划组织实施，保证了各项资金使用的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。保证单位的高效运转；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，也取得了发展的可持续性、长效性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目前单位预算由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两部分组成，财政对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预算实行定额标准管理。公用经费标准的确定与实际执行差距较大，追加预算困难，以致预算经费拨付稍有滞后，造成学校的经费使用不足。由于专业业务水平不高，对于固定资产的管理和入账不够规范合理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1、能够足额安排财政预算，确保各项日常工作的开展.
2、加强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的可操作性，对相关业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，以提高业务知识水平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邮亭圩镇梅溪学校2024年绩效自评结果100分，由零陵区政府门户网站统一公开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

